齐齐哈尔医学院校内津贴分配办法（试行）

为进一步落实《黑龙江省高等教育强省建设规划》，通过建立科学有效的薪酬体系、实行岗位设置管理，进一步深化人事制度改革，以调动全院教职工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的积极性，推动学院各项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对2002年校内津贴分配办法进行修订，特制定本办法。

1、 基本原则

以津贴为导向，建立长效激励机制，引导教职工积极投身于强校建设，努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提高科学研究及管理水平。坚持“多劳多得、优劳优酬”的分配原则；岗位津贴类别及等级以定编定岗为基础，强调岗位考核；建立绩效津贴，奖励特殊贡献；建立专项津贴，体现向教学、科研第一线倾斜的原则，鼓励优秀人才发挥特殊作用。 

二、发放对象

学院本部在职在编职工根据岗位类别及相应条件享受岗位津贴、绩效津贴及专项津贴。新参加工作人员试用期、见习期内、经济独立核算单位工作人员及临时工不享受校内津贴。

三、津贴类型

㈠岗位津贴  

1、专业技术类岗位津贴：分教学、科研、教学科研辅助岗位津贴。

⑴ 教学岗位津贴：专任教师享受此类津贴。

⑵ 科研岗位津贴：科研所及各学院研究室教学、科研系列职务人员享受此类津贴。

⑶ 教学、科研辅助岗位津贴：教学辅助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及教学、科研岗位辅助人员享受此类津贴。

2、管理类岗位津贴：党政管理岗位人员享受此类津贴。

3、工勤类岗位津贴：技术工人及普通工人享受此类津贴。

㈡ 绩效津贴 包括超工作量课时津贴及特殊业绩津贴。

㈢ 专项津贴 按确定的特殊岗位及特殊人才发放。

四、津贴标准
各类岗位津贴、超工作量课时津贴及专项津贴标准见附1，特殊业绩津贴执行《齐齐哈尔医学院科研工作奖励办法》（院政发[2006]66号）文件。

五、发放办法

㈠ 岗位津贴发放：履行相应岗位职责，岗位津贴按总额的60% 进入月工资，计发12个月。另外40% 根据每学年考核结果及完成基本工作情况发放。基本工作量指专任教师承担校本部普通教育、成人教育教学任务中完成的课时数。

教师基本工作量为216 当量学时/学年，在考核合格基础上完成基本工作量，岗位津贴全额发放，未完成基本工作量的课时按相应当量课时标准的40%减少发放。

1、当量学时计算办法：以理论授课45分钟计1学时为基本学时单位。

当量学时=(理论课学时×合班学时系数) ×当量系数+实验课学时×实验课学时系数

理论课合班学时系数：60-120人按1.2学时核算，121人以上按1.5学时核算。

实验课学时系数：一般实验课按25-30人一组,按 0.6学时核算；体育实践课按0.7学时核算；解剖实验课按0.8学时核算；计算机、外语实践课91-120人按0.9学时核算,121人以上按1学时核算。

当量学时系数：公共课1.0、基础课1.25、专业及专业基础课1.5。

即216当量学时/学年相当于公共课216学时/学年，基础课180学时/学年，专业及专业基础课144学时/学年。

2、课程类别划分：见课程分类对照表（附2）。

3、要求讲师、副教授、教授以承担理论课为主，助教原则上承担实验课。

㈡ 教师超工作量课时津贴发放办法

1、超工作量课时津贴每学年按超过规定基本工作量部分，按当量学时课时标准计发（标准见附1）。

2、审批程序 每学年末教务处、成教学院按教学计划分别审核各学院、教学部承担的教学任务，计算超工作量当量学时，按规定标准计算课时酬金，人事处审核，院长审批。

㈢ 学科带头人（含后备带头人）及博士补贴发放按相应考核办法执行。

㈣ 博士、硕士导师岗位补贴，培养人数及起止时间等由科技处统计，人事处审核。

六、其他有关规定

1、出现下列情况之一不予发放

⑴离岗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期间；

⑵教学质量评估为C级的教师，停课整顿期间；

⑶党内外严重警告及以上处分不予发放一年；

⑷党内外警告及以下处分，不予发放半年；

⑸刑事拘留、劳教、判刑期间。

2、考勤规定

⑴事假：1天扣发两天，7-14天扣发当月；15-29天扣发三个月；30-89天扣发半年；三个月扣发全年。

⑵病假：按发生天数扣发，连续或累计3个月扣发半年；连续或累计6个月扣发全年。

⑶旷工：1天扣发1个月，2-3天扣发3个月，4-6天扣发半年，7天扣发一年。

3、符合计划生育有关政策规定的女职工，产假期间及进修学习人员减半发放。

4、因职务、职称变动岗位类别及级别发生变动人员，其岗位津贴从变动下一个月调整；因工作岗位变动或其它原因不符合专项津贴条件的人员，其相应专项津贴从变动或变化下月起停发。

5、处、科级干部不担任实职后，继续在岗承担教学、管理等工作的人员，达到岗位考核及工作量要求，岗位津贴标准依据所在岗位及职称级别确定（处级干部可执行原岗位标准）；未承担相应工作的处级调研员岗位津贴按原岗位标准下浮一级发放。

6、具有行政及专业技术职务者，岗位津贴按就高原则发放，各岗位不可兼得。

7、各学院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兼职教师基本教学工作量为64当量学时，在64至108当量学时间计发超课时津贴；各学院中级专业技术职务及党政机构兼职教师教学工作量分别不应超过64当量学时及30当量学时，在规定的工作量内计发超课时津贴。

8、科学研究课题转换教学工作量按科研处相关规定执行。
七、本办法自2009年7月起执行。
八、本办法由学院人事处负责解释。

附1： 各类津贴标准

附2：课程分类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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